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Toc24724716]（十三）莞城街道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	公开依据
	公开时限
	公开主体
	公开渠道和载体
	公开对象
	公开方式
	公开层级

	
	一级事项
	二级事项
	
	
	
	
	
	全社会
	特定群众
	主动
	依申请公开
	市级
	街道级

	1
	行政
管理
	行政检查
	工作动态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（详见备注）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2
	
	行政检查
	双随机抽查情况
	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58号）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生态环境分局
	
	√
	
	√
	
	√
	

	3
	公共服务事项
	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业务
咨询
	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业务咨询答复函
	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生态环境分局

	■政府网站
（详见备注）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4
	
	生态环境主题活动组织情况
	环保公众开放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情况；参观环境宣传教育基地活动开展情况；在公共场所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情况；六五环境日、全国低碳日等主题宣传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情况；开展生态、环保类教育培训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情况
	
	
	
	
	√
	
	√
	
	√
	

	5
	
	生态环境污染举报咨询
	生态环境举报、咨询方式（电话、地址等）
	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环境信访办法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
	
	√
	
	√
	
	√
	


备注：政府网站网址：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?region=441900
1

